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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金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8月 8日 

2.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 121 号 2000年大酒店 1710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其他方式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张剑波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7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5,264,7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9%。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3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 1,432,7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列席 2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列席 1人； 

3.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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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财务负责人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同步进行公开招募投资人向公司注入现金置换公司破产企

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留存的 117,134,575 股股份的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 

（1）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注入现金资

产的议案》（公告编号：2017-52），后因价格和市场变化等原因，意向注资方取

消了其注资意向。 

（2）公司于 2022 年 9月 1日发布了《公司关于公开招募重组方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27），向社会公开招募重组方。目前，公司已收到若干份意向重

组方的报名材料，正陆续安排有针对性的对接工作。 

（3）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据实设置重组方利

润承诺事项的议案》（公告编号：2023-024），依据遴选出的重组资产的实际情况

设置重组方利润承诺事项。 

公司向破产管理人报告了上述工作进展，管理人提议：在公开招募意向重组

方的同时，同步进行公开招募投资人向公司注入现金置换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

专用账户中留存的 117,134,575 股股份（简称“库存股份”）的工作（以下简称

“现金置换股份”）。现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报股东大会审

议如下现金置换股份计划。  

（1）置换方式、价格及置换目的 

A、置换方式 

本次置换方式为：投资人向公司注入现金置换库存股份，亦即：投资人认购

库存股份。不限定投资人数，但投资人认购股份数量最少为 100万股。 

B、置换价格 

现金置换股份的价格区间为：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成交均价（即 0.40 元）的基础上上浮 20%（即 0.49元）

或下浮 20%（即 0.32 元），在此区间（0.32 元~0.49元）内，依据申报情况与投

资人协商一致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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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置换资金用途：为公司未来发展布局，同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优先认购安排 

A、原则上，拟置换股份数量多者优先，投资人为关联人或一致行动人的，

拟置换股份数量合并计算。 

B、经模拟测算，通过本次拟置换股份数量或将成为新的第一大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投资人优先。但，投资人需提交其对于公司未来 2年的经营计划，该类投

资人多于 1名时，根据其未来的经营计划择优确定。 

C、除 B情形外，投资人拟置换股份数量相同的情况下，公司现有股东优先；

同为现有股东，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按照申报时间先后确定优

先顺序。 

D、现有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或一致行动人，若参与本次现金置换股份计

划，且依据其现有股份数量加上拟置换股份数量合并计算其持股总数后依然保持

其实际控制地位的，须提交其对于公司未来 2 年的经营计划，与上述（2）情形

的投资人提交的经营计划比较，择优确定。 

（3）投资人基本条件 

A、投资人需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B、投资人通过注入现金置换股份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

需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具体详见附件投资人认购金马 5库存股份申报表。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33,832,014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4%；反对股数 1,432,706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6%；

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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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议案内容： 

详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9；公司变

更 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4。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35,258,72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反对股数 6,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弃权

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学达律师、王诗漫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珠海金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

于珠海金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五、附件：投资人认购金马 5 库存股份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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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认购金马 5 库存股份申报表 

本次投资人认购股份价格区间为：0.32～0.49元/股，在此区间内，依据申

报情况与投资人协商一致确定。 

法人名称/自然人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身份证号 
 

认购股份数额 

（股） 
 

是/否 

为公司现股东 
 

联系人/电话  

法定代表人签名 

/自然人签名 
 

法人须加盖公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申报表》填好后，请将原件邮寄至：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 121号

2000年大酒店 1710 房；收件人：周天亮；电话：1390295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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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金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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